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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 业 发展多种经 营和

第三 产业 的情况调 查

陈月明  刘华昕

近年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多种经营和第三

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初露头角，在维护

社会稳定、安置待业人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据东北电力集团公司、辽河油田、沈阳冶炼

厂和抚顺矿务局四户企业的统计，1993 年共有

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 3 302 户，从业人员达

33.8 万，拥有资产 76 亿元，生产千余种产品。

其中，东北电力集团公司就拥有 2 273 户，从业

人员 179 391 人，共有 34 类 420 余种产品，实

现销售收入 62.5 亿元，实现利润 2.75 亿元。

据我们对辽宁、山东两省 12 户中央直属国

有工业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国有企业发展

多种经营和第三产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

和问题，包括政策、法规、实际操作各方面，亟待

研究和解决。

一、发展特点

1. 依附性。现在国有企业的多种经营和三

产企业，名义上都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经济实体，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仍然依附于主体

企业及主业，没有走出自我循环的圈子，搞的是

“反刍式”的体内循环。大多数是以主体企业为

市场，从事产品制造或劳务，其业务量占这些企

业的 80%以上，而且还依靠主体企业在产品价

格、劳务价格上给予优惠倾斜。尤其是从主业剥

离的富余人员成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成建制

划转的辅助生产系统和业务科室，由主体企业

提供生产条件、经营资本和经营业务。如沈阳冶

炼厂 21 户多种经营企业，有 12 户企业的经营

业务与主体企业的产品一样；沈阳供电局 85 户

多种经营企业，企业的业务有 80%与主业有

关。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经济效益随着主业

大环境水涨船高、水落船低，离开了主业很难生

存。

2. 安置性。现有的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的

职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待业子女、待业家属和

富余职工。当初组建这些企业的目的非常明确，

主要是安置人员、维护社会安定。企业的效益和

其他问题则显得不太重要。因此，绝大多数企业

都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设备简陋，工艺简单，

产品单一，人员素质差，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

不太好。但由于这些厂点安置容量大，是企业安

排家属、待业青年和富余人员的主要去处，有的

甚至成为老、弱、病、残的安置所。东北电力集团

公司 1989 至 1993 年间，在安置了 14 400 名

（年均 2 800 人）待业子女的基础上，仍有 6 700

名待业子女。而在这种情况下，1993 年还安排

了 46 531 名主业富余职工。

3.多样性。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的多样性

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多样，遍及机械制造、建

筑安装、科技开发、技术咨询、房地产、运输、食

宿、服务等各个行业；企业性质多样，既有全民、

集体、个体，也有股份、合资、独资；经营方式多

样，生产、经营、批发、零售、服务等多种多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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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门；从产业类别看，一、二、三产都有，且以

二产居多。东北电力集团公司的 2 273 户多种

经营企业，一产为 103 户、二产为 1 394 户、三

产为 776 户。

4.随意性。国家对发展多种经营、第三产

业仅有一些大的政策规定，但可供操作的具体

程序较少或没有，因此，在多种经营和三产的发

展过程中，随意性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

确定企业性质随意。由于国家对不同类型

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对

企业性质的确认随意性比较大，一般都是为我

所用，选择政策最优惠的。如 1993 年以前，集体

企业的所得税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企业在

注册时，都选集体性质；1994 年统一所得税率

后，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免交“两金”，而集体企业

的“两金”没免，许多企业又都陆续改为全民性

质。如鞍山钢铁公司 1994 年已有 17 家企业由

集体改成了全民。

成立撤销企业随意。据调查，成立撤销企

业，一般由主管企业批准，并据此办理工商、税

务登记后即可营业。在办理这些手续的过程中，

企业的随意性是最大的，比如注册资本问题，请

会计师盖个章就可以了，碰上工商部门要求严

格的，先找主体企业临时借一笔钱存在帐上，等

注册登记完事后，再归还主体企业。

纳税级次随意。在调查的企业中，煤炭、石

油企业办的全民三产，均为内部核算单位，与主

业并帐，实行统一所得税政策，为中央级，因为

这两个行业亏损不缴所得税。反之，电力、钢铁、

石化、有色等行业成立的三产，不管是全民还是

集体，纳税级次全部是地方财政。值得注意的问

题是，由于新成立的三产企业执行“三减二免”

政策，一些企业免税到期后，即变更企业名称，

重新申请免税。

内部管理随意。主要体现在内部分配政策、

人员安排、资产划转等方面，大多数各行其是，

没有规范的作法。

二、存在的问题

1.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资产和收益面临

流失。目前国有企业成建制地将内部的二级单

位和部门划出成立的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绝

大部分都以集体企业性质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

登记。这些企业一是大量占用主体企业的流动

资产，或以最低价从主业“购买”原材料、设备及

备件或无偿从主业借用流动资金，如铁道部系

统集体企业占用主业资金 6 000 万元以上，占

用时间达三年之久的有五个路局。二是大量占

有主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包括设备、厂房、土地

等。有的无偿调拨，有的象征性的缴点占用费和

租金。三是经营主体企业获利较多的业务，如铁

路上车前、下车后的业务、电力企业组织燃料的

业务、石化企业产品销售业务等。有的主业还承

担三产企业的水、电、暖、住房等费用，这些都是

挖国有财产，转移国有企业利润的行为。

2. 政策不平衡，财政收入流失严重。一是

中央财政收入流入地方，由于“两免三减”的税

收政策由地方税务部门执行，结果中央直属企

业办三产都办成集体性质，在地方工商部门登

记注册，所得税都交地方财政。在调查的 12 户

中央企业中，除煤炭、石油两个行业因全行业亏

损，有一部分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的收入并入

主体企业外（并入后仍然免税），其他行业的多

种经营和三产企业无一例外地都在地方注册，

所得税的入库级次均为地方财政。二是主体企

业的利润随着人员和业务的剥离而转移到多种

经营和三产企业，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游离于

两级预算的监控之外，即所谓的预算外企业，大

部分都享受免税政策。如抚顺石油二厂把自己

的终端销售权转给新成立的经贸公司，1993

年，仅有 40 名职工的经贸公司利润总额达

2 282万元，地方税务部门仍然批准其免缴所得

税（后经大检查发现而纠正）。三是由于集体企

业税收政策优惠，国有企业兴办的多种经营和

三产企业都愿挂集体的牌子，特别是现在三产

企业有减免税政策，企业不管是一产、二产还是

三产，只要是新成立的企业，都往往是挂三产牌

子。

3.缺乏启动资金。发展多种经营，兴办第

三产业，减缓主体企业人浮于事的压力，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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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的认可，也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支

持和鼓励，从调查情况看，这个决定是非常符合

实际的，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是

人太多，如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提出要在三年内

减人 50%，仅 1993 年一年就要减 4.7 万人；山

东肥城矿务局 1993 年末待业青年人数累计达

6 568 人，富余职工 5 000 多人。安排这么多的

人，除 1993 年国家给了全国煤炭行业 20 亿专

项贷款外，其他行业在资金上基本没有“说法”。

由于缺乏正当的启动资金，其后果一是使企业

一些好的多种经营项目无法开工，影响主体企

业的综合配套改革；二是因国有企业大量的待

业青年和家属无法安置，影响社会安定，企业在

办 社会的压力下，逼着自己“动脑筋”、“想办

法”。

4.管理混乱、监督无力。通过调查，我们发

现大检办、税务、审计、财政等综合部门及各主

管部门没有一家能谈清多种经营和三产的总情

况和问题。办得好的企业才有一个管理机构，而

综合部门的管理工作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主管部门管审批新成立企业，工商部门管登记

注册，税务部门管收税免税，劳动部门管工资总

额；在这个过程中，财政部门基本没有参与，整

个企业的财务全过程没有指导，没有监督，没有

统计，没有综合的财务信息资料。因此，多种经

营、第三产业的“家底”无法知晓。

三、几点建议

企业办三产也使许多企业产生感叹：这么

多年来，没有人调查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处反

映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综合考

虑。目前企业的富余人员、转产职工、待业子女

（特别是远离城镇的企业）完全靠政府解决是很

困难的，还是要发动企业想办法。我们认为，国

家在政策上要支持和鼓励，管理上要跟上，对出

现的问题，如挖国有财产、转移利润、逃避税收

等现象，主要应从加强管理入手，兴利除弊，因

此，我们建议：

1.摸清家底，划清产权关系。对目前国有

企业兴办的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要进行统计，对资产来源要进行清查。中央企业

兴办的三产企业要委托中企处统一管理，对于

集体企业占有的国有资产，视不同情况可以采

取以下三种方式处理：一是将全民资产转为投

资；二是将全民资产拍卖给集体企业；三是由集

体向全民缴纳资产占用费，以保护国有资产免

受侵蚀和流失。

2.强化财务管理。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的

财务管理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企业内部管理，

应按照“两则”“两制”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基础

工作，规范成本核算，按照税制的要求，依法减

免或上缴各种税收，税后利润也应按国家规定

执行；二是加强财政宏观管理，抓紧制定国有企

业兴办多种经营和第三产业的若干财务处理规

定和财务管理办法。办法主要须明确以下内容：

（1）国有企业为安排富余人员而成立的多

种经营和第三产业，其财务隶属关系应与母体

企业一致，按其所从事的业务执行相应的财务

会计制度；财务会计资料随母体企业的财务会

计资料单独上报同级财政部门。

（2）新成立企业应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执

行国家统一税法，涉及到所得税减免问题，由同

级财政部门审批，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

（3）建立会计报表合并体系。母体企业兴办

的所有多种经营和三产企业，无论是全民还是

集体性质，只要国家投资额超过 50% ，企业的

报表都要并入母体企业。

3. 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1）国有企业为

分流富余人员和待业人员成建制划转而成立的

公司，国有企业可在资产、资金上给予支持，企

业性质不变的，可以无偿划转，由国有变为集体

的，实行有偿划转。对经营困难的，可按规定给

予税收优惠，经营情况好的应和主体企业平等

对待。（2）对符合产业政策和具备条件的三产企

业银行应给予贷款扶持，也要允许企业通过职

工集资、引进外资等方式，以解决企业发展三产

资金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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